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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科秘〔2023〕3 号

关于开展双链融合专员选派工作服务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双链融合专员服务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皖科智秘〔2022〕384 号），为落实做

好相关工作，现就我市组织实施双链融合专员选派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工作部署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科技人员更好地服务企业创

新发展，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标，

以科技成果转化为落脚点，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大

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2023 年起我市每年选派 40-50 名左右产

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专员”，到县域帮助企业开展技术需求

挖掘、对接高校院所和领军企业科技资源和人才团队，提升县域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全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选派要求

（一）双链融合专员选派条件

1.政治素质高，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具有强烈事业心和高

度责任感。

2.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熟悉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可以

评估企业技术情况，帮助梳理技术需求。

3.具有一定的沟通经验，愿意到县域开展科技服务。具备良

好的职业道德，能够保守服务企业的企业秘密。

4.双链融合专员主要从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技术转移中心、

科技骨干企业、相关学会和协会等单位选派，已进行备案的科技

专员或正在县域开展产学研合作的科技人员可纳入双链融合专

员人选。

（二）双链融合专员的主要任务

双链融合专员主要是帮助县域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各类园

区和骨干企业开展以下工作：

1.凝练技术需求。深入企业现场和项目一线，全面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根据企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企业凝练技术

需求。

2.组织供需对接。根据企业技术需求，帮助对接高校院所、

技术转移中心等，推进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3.推荐成果技术。收集高校院所、科创平台和人才团队最新

技术成果，推荐给企业或园区，开展对接活动，促进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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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派程序

（一）征集推荐

1、市产学研合作处会同县（市、区）科技部门向辖属高校

院所、科创平台、技术转移中心、科技骨干企业、相关学会和协

会等单位开展双链融合专员的征集推荐，建立市级双链融合专员

信息库。

2、征集推荐工作遵循单位同意、个人自愿的原则。

（二）组织选派

1.市科技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双链融合专员选派

工作。

2.各县（市、区）科技部门牵头本区域服务单位筛选工作。

筛选企业要符合产业政策，依法运作、规范经营。综合考虑园区、

企业意愿、规模实力、发展潜力等因素，充分尊重企业意愿，不

搞行政命令和任务摊派。

3.按照“行业分组、就近结对、面上统筹”原则，充分考虑

不同双链融合专员自身优势，在行业分组基础上将双链融合专员

和服务园区、企业进行组内匹配。

4.双链融合专员与服务单位或县级科技部门可签订相关协

议，支持双链融合专员到园区或企业兼任技术顾问、科技副总等

职务。

（三）派驻管理

1.双链融合专员采用“柔性引进”方式，以两年为一个派驻



周期，原则上每年服务县域企业时间不少于 1个月。派驻期间，

双链融合专员由县（市、区）科技部门、派出单位和服务单位共

同管理，以服务单位所在地管理为主。

2.市产学研合作处会同县（市、区）科技部门根据双链融合

专员凝练出来的技术需求和园区、骨干企业发展需要，做好供需

双方信息比对、对接与服务工作。

3、各县（市、区）科技部门牵头组织双链融合专员考核评

价工作，每年评价一次。评价结果由科技部门反馈给双链融合专

员派出单位，可作为其在派出单位评优评奖和职级职称晋升的重

要参考。评价为不合格等次，终止合作，不再予以派驻服务或另

派人选。

四、相关保障

（一）县（市、区）园区、企业应为双链融合专员提供必要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县（市、区）科技部门应做好衔接和相关服

务工作。

（二）派出单位对双链融合专员到县（市、区）开展服务应

给予支持，在相关工作经费上提供必要的保障。

（三）服务单位可根据《安徽省企业和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双

向兼职取酬管理暂行办法》给予双链融合专员相应激励。

（四）鼓励双链融合专员在本单位同意情况下，推进本单位

职务科技成果等进行转化，并按规定获取收益分配。

（五）支持双链融合专员申报技术经纪专业职称，并将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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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对接或成果转化绩效作为职称评审或破格的重要条件。

（六）对于服务成效突出的，将予以表扬激励，并优先推荐

申报各级科技人才计划。

附件：1.双链融合专员候选人信息表

2.双链融合专员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安庆市科学技术局

2023 年 2 月 14 日



附件 1

双链融合专员候选人信息表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派出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职称 职务

从事专业

或擅长领域

主要情况（含

科研成果、产

学研合作等）

意向县区

（企业）

派出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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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双链融合专员候选人信息汇总表

派出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或擅长领域
联系电话

（手机）
意向县区 备注

1

2

3

4

5

—


